
重庆市铜梁区科学技术局
关于开展科技计划项目结题验收的通知

各项目承担单位：
为推进区级科技计划项目验收工作，根据《铜梁区科研项目管理办法》（铜科局〔2024〕23号）要求，区科技局将开展区级项目结题验收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验收范围
2024年及其以前申报的区级科研项目。
二、验收依据
[bookmark: _GoBack]所有项目验收以项目任务书为依据，对项目目标任务完成、成果产出、经费管理使用及项目组织实施情况进行验收。请各项目承担单位对照项目任务书中“考核指标及验收依据”逐一提交佐证材料（包括但不限于项目所获成果、专利一览表及证书的复印件、具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出具的有关产品测试或检测报告、有关项目产品3份以上的用户使用报告等证明材料）。技术创新与应用发展重点项目需提供财务票据（含配套经费）或者审计报告。
三、验收方式
重点项目需进行现场验收，其他项目采取会议验收方式。
四、有关要求
1.各项目承担单位请于11月15日前将《铜梁区科技计划项目结题书》《科技项目任务书》（复印件）和全部佐证材料加盖公章后交铜梁区科技局（地址：铜梁区龙安大道24号科创中心4楼426办公室）。
2.对验收材料齐全，数据真实，经费使用（基本）合理，完成任务书上规定的各项任务指标的项目，给予“验收通过”。未通过验收的项目，项目承担单位应在限期内进行整改、完善，待整改、完善后再次验收。
3.超过计划结题日期半年及以上的项目，需提交《延期结题说明书》；距离计划结题日期还有半年及以上的项目，需提交《提前结题说明书》。
4.对已到结题时间且无正当原因推迟结题的单位，区科技局将不再拨付剩余款项，对弄虚作假、截留、挪用、挤占项目经费的行为，纳入科研诚信管理，视情况实施联合惩戒。
5.联系人及电话:周颢，19923399675

附件：《铜梁区科技计划项目结题书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铜梁区科学技术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15日

